
白水县杜康沟水利文化提升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白水县杜康沟水利文化提升项目

2.建设地点：白水县杜康镇

3.建设规模及内容：拆除重建仓储房 1 座，重建面积 40m²；拆除重建设备房 1

座，重建面积 42.35m²；改造加固办公楼 1 座，其中外墙装饰面积 366m²；改造加固

泵房 1 座，其中外墙装饰面积 107.40m²；拆除重建蓄水池 1座，容积 50m³；改造加

固清水池 1座；水厂围墙、道路、给排水设施改造；铺设生产路、石拱桥及防护、坝

顶交通桥等工程。

4.采购内容：本项目共 1个合同包。

5.采购预算：人民币 2,609,340.01 元。

6.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7.项目目标：提升杜康沟水厂办公条件及厂区环境，增强供水保障与农业灌溉能

力，满足群众用水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改善杜康沟生态环境。交付成果需符

合设计要求，质量合格。

8.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工程施工并达到验收条件。

二、采购需落实的政策要求

（一）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须遵循（但不限于）以下最新生效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2.《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

19 号）

3.《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

4.《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

5.《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4〕68 号）

6.《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

125 号）

7.国家及陕西省最新颁布的关于绿色采购、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方

面的相关政策。

三、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一）技术标准



1.本项目施工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现行的一系列技术规范标准，包括但不限

于：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 176）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

2.所有进场材料（如钢筋、水泥、砂石、装饰材料、管材、防水材料等）必须符

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并提供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

3.蓄水池、清水池等水工构筑物的施工与加固，应符合设计及相关水利工程验收

规范，确保其防渗、抗压及耐久性满足要求。完工后应进行满水试验，检验其严密性

和稳定性。

（二）服务标准

1.响应机制：供应商应在接到项目通知后的 24 小时内做出响应，明确项目负责

人及联系方式，确保沟通渠道畅通。

2.进度汇报：在施工期间，项目负责人应每周至少向业主单位及监理单位书面汇

报一次工程进度，内容包括已完成工作量、下周计划、存在的问题及拟解决方案。

3.沟通协调：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参加由业主或监理单位组织的工程例会，及

时协调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对于业主单位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应在 3

个工作日内给出书面答复及整改措施。

4.应急处理：施工过程中若遇突发情况（如发现隐蔽结构问题、施工安全事故、

影响供水的紧急情况等），供应商应立即通知业主单位和监理单位，并在 24 小时内

提交详细的应急处理方案，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员及设施安全。

（三）施工标准

1.施工全过程需严格遵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各项安全技术规程。

2.拆除工程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扬尘、噪音，并对拆除物进行及时清运和合理处

置。

3.供应商在进场后，应立即对水厂内现有建筑、构筑物及设施的状况进行全面的

影像和文字记录，形成书面报告，并经监理、业主单位共同签字确认。此报告将作为

施工和验收的基准依据。

4.石拱桥、交通桥及防护工程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相应桥梁施工规范进行，确

保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

5.道路及给排水设施改造应保证坡度、标高、管材接口质量等符合设计要求，确

保排水畅通。

（四）施工工艺与质量要求



1.建筑拆除与重建：

拆除：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确保作业安全，并对可利用材料进行回收。

建筑垃圾及时外运。

重建：基础、主体结构、屋面、装饰装修等各分部分项工程须严格按照《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及相关专业验收规范执行。

2.建筑改造加固与装饰：

基层处理：对外墙原有饰面进行彻底清除，对基层进行清理、找平，必要时进行

加固处理。

装饰施工：按设计要求进行外墙装饰（如抹灰、涂饰、贴砖等），确保粘结牢固、

表面平整、线条顺直、色泽均匀。

3.水池工程：

拆除重建：放线、开挖、地基处理、钢筋绑扎、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

各环节须严格控制质量。重点控制混凝土的密实度和抗渗性能。

改造加固：对原有清水池进行结构评估后，按设计采用增大截面、压力注浆、内

衬等方式进行加固，恢复其使用功能。

4.道路与桥梁工程：

道路：路基应压实，垫层、面层材料及厚度应符合设计。

桥梁：基础、桥台、拱圈砌筑或浇筑等关键工序须严格控制，确保线形、标高及

结构强度。

（五）安全技术要求

1.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规，在施工区域设置安全围挡和醒目的警示标志。

2.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特种作业人员须持证上岗。

3.对基坑开挖、高处作业、起重吊装等危险源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并严格执行。

4.制定触电、坍塌、火灾等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5.施工期间应制定措施，尽量减少对水厂正常运行和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六）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技术要求

1.采取洒水、覆盖、密闭运输等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扬尘。

2.合理安排高噪音作业时间，夜间施工需办理相关手续并公告周边。

3.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至指定场所。

4.采取措施防止施工对水体、土壤造成污染，保护好杜康沟生态环境。

四、质量保修相关

（一）质量保修范围

本工程所有施工内容均在保修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

1.拆除重建的仓储房、设备房、蓄水池。

2.改造加固并装饰的办公楼、泵房、清水池。



3.新建的水厂围墙、道路、给排水设施、生产路、石拱桥及交通桥。

（二）保修期

1.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其中，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

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

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2

年；装修工程为 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合同中约定。

2.在保修期内，供应商应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响应时间：接到业主单位通知后，应在 24 小时内响应，48 小时内到达现场勘查。

对于影响水厂正常运行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紧急情况，应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响应，2小

时内到达现场。

保修责任：对属于保修范围内的质量问题，供应商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并承担

所有费用。维修后应达到原设计及规范要求。

定期回访：在保修期内，供应商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回访，检查工程状况，并做好

记录。

损失赔偿：因施工质量缺陷造成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验收相关

（一）验收标准

1.工程实体质量：符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 17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等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地方相

关规定及设计要求。

2.观感质量：建筑物外观整洁、装饰美观；道路平整、桥梁线形流畅；水池无渗

漏；场地清理干净。

（二）验收方法

1.实地查看：验收组对全部工程内容进行实地检查。

2.资料审核：施工单位需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包括：

施工图及设计变更文件。

原材料、构配件合格证及复试报告。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施工记录、试验报告（如水池满水试验记录、混凝土试块强度报告等）。

施工日志、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竣工图纸。

重大问题处理记录与验收文件。

（三）技术履约验收内容

1.功能实现：各类建筑满足使用功能，水池蓄水防渗合格，道路桥梁通行安全，

给排水系统运行正常。




